
债券代码：143628.SH                              债券简称：18 新业 03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024 年度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A 栋 11 层） 

 

2024 年 12 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新疆新业

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文件以及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相关公告等，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编制。本报

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

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湘财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一、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8 新业 03，代码：143628.SH。 

3、发行主体：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债券期限：7（3+2+2）年。 

5、发行规模：人民币 7.00 亿元。 

6、债券余额：人民币 0.50 亿元。 

7、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57%，在债券存续期前三年保持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发行人未上调票面利率，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

续期第 4 年至第 5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发行人未上调票面利率，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第 6 年至第 7 年票

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9、付息日：2019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5 月 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本金兑付日：2025 年 5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二、重大事项提示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董事、

总经理、财务总监任职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更，湘财证券作为“18 新业

03”的受托管理人，现将相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总经理、信息披露事

务负责人郭蕙荣已于 2024 年 9 月离任，相关离任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信

息详见发行人于 2024 年 10 月 9 日披露的《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董事、总经理、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的干部任免通知（新政任字〔2024〕191

号），任命李天佑为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任命胡海峰为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本次董事、

总经理、财务总监聘任事项已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因发行人财务总监已正常履职，根据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分管工作安排，发

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为胡海峰。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李天佑，男，汉族，1981 年生，研究生，工程师。曾任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管理部企业管理员、投资发展部投资分析员、新项目组综合室主任，新疆

新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经理、经理，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部副经理、经理、投资发展部经理、战略投资部经理，新

疆新业盛融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胡海峰，男，汉族，1972 年生。曾任西安卫光电工厂机械加工分厂干部，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公司业务部助理客户经理、客户经

理、友好路支行行长助理、授信管理部高级经理助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大西门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副总经理级），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

务一部总经理、授信审批部总经理，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行长，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副总监、信贷管理部总经理。现任新

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发行人新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胡海峰 

在公司所任职务类型 高级管理人员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具体职务 
财务总监 

联系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山街 461 号昌

源水务大厦 18 楼 

电话 0991-3708813 

传真 0991-3708880 

电子信箱 376519691@qq.com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发行人上述人员变动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人员变动事项尚未办理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三、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发布的《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任职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的公

告》，发行人总经理及财务总监已正常履职。本次人员变动事项属于发行人正常

人事变动，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不利影响。 

湘财证券作为“18 新业 03”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湘财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及发行人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新疆新业国有资

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的规

定和约定，履行相应的受托管理职责。 

（以下无正文） 

  




